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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通部民用航空局飛安公告 
Aviation Safety Bulletin 

ASB No: 92-025/O  June 24, 2003 

主旨： 

機長於飛航前，應負責簽署維護紀錄簿，確認完成飛行前航務及適

航檢查並符合標準後，始得飛航。 
 

說明： 
1.國籍航空公司某航班，機長未於飛航前簽署維護紀錄簿。 

 
2.本局查核發現，該機長飛航前未簽署維護紀錄簿，與該公司航務手冊規定
不符，違反航空器飛航作業管理規則第四十七條第三款之要求，依民航

法第一百十一條第一項第四款規定，處新台幣六萬元罰鍰。  
 

 

建議改進事項： 

請週知所屬，避免類似情況再發生。 

 
 

 

 
 

 
 
 


